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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地产税制的国际比较与借鉴

沈理明

内容提要：房地产税制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，在当今许多国家的税制中，都占有重要地位。对房地

产的课税制度实际上是一个体系，与其它税系存在着交叉。国外对房地产的课税主要集中在房地产的取得、

保有和转让三个环节。而我国目前的房地产税制比较混乱，仍需不断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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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我国的房地产课税制度及其存在的问题

#$ 我国的房地产课税制度。#%%& 年工商税制改

革以来，我国在房地产 （主要包括土地和建筑物）分

配活动中初步形成了以房地产（使用权和所有权）的

取得、保有、交易 （转移）为征税点的房地产课税体

系，主要税种和相关税种有 #& 个。在不动产的取得

环节主要有印花税、契税、耕地占用税等。在房地产

的保有环节中主要课以房产税、城市房地产税、城镇

土地使用税等。在房地产交易过程中涉及的税种，主

要有契税、印花税、土地增值税、所得税、营业税、城

市维护建设税。此外，在房地产出租时，课以营业税、

房产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等税种。我国房地产税收的

纳税人主要是拥有房地产，包括拥有土地使用权、房

屋和其他建筑物所有权的法人和自然人，及房地产

的使用人。

’$ 我国房地产课税制度存在的问题。 ( # ) 立法

层次低。目前，我国不动产课税涉及的 #* 多个税种

中，除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》和 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》是由全国

人大通过的法律外，其余由国务院颁布的 《条例》或

《暂行条例》都属于国务院的行政法规，立法层次不

高，缺乏严肃性，不利于与国际接轨。

( ’ ) 租、税、费概念不清。租、税、费三个经济范

畴，在理论上的区别非常明显。但在实践中，以税代

租、以费代税、以税代费、以费挤税的现象非常普

遍。比如：城镇土地使用税、房产税等税中含有租的

因素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》

中：“土地使用税”因 “级差收入”而设，这属于地租的

内涵。《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开征的“土地闲置费”实质

上是一种罚税，具有强制性、无偿性、固定性特点，相

当于台湾地区的空地税和法国的非建筑地税。

( + )现行的房地产税制不利于征管。征税范围界

定难：如现行不动产税中把征税范围规定为 “城市、

县城、建制镇、工矿区”。但由于经济发展以及城市人

口的急剧增加，近 #* 年来，许多城市的城域范围已

扩大许多，这些地区已具备城市的功能，其人口管理

采取了城市的形式，而土地仍属农村集体所有，对这

部分地区是否应列入征税范围，从税法中找不到相

应的政策依据，不能界定，给部分纳税人以避税的机

会，给征管带来难度。另外，计税价值的不确定，给计

算税额带来不便。房产税中房屋价值是账簿中记载

的固定资产价值，对于一些购买的房屋、改建、扩建、

装修后的房屋，其价值该如何确定，由于会计制度中

没有明确规定，使这些房屋的价值出现偶然性，给房

产税的计算带来争议。

( & )相应的辅助制度不健全。如我国尚未建立起

房地产评估制度，使得房地产的占有、使用和转让交

易等诸多方面计税依据难以合理确定。另外我国的

产权登记制度也不完善，房地产私下交易不予注册

登记的现象相当普遍。

二、房地产课税的国际比较

#$ 税种选择的国际比较。目前，大多数国家对不

动产的取得、保有和转让环节都设置了相关税种。

( # )房地产取得环节。这一环节的税种主要有三

类：一是印花税，纳税人是领受房地产产权证件和合

同等凭证的人。印花税是按件征收的，也有按价值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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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收的，如英国就是按土地和房产取得价格的 &’
征收。二是不动产取得税。不动产原始取得或继承取

得，需向政府缴纳此税，计税依据为取得不动产时的

评估价格。如日本的不动产购置税就属此类。此外还

有登录许可税，这是一种在不动产登记时课征的税，

税基是登录时的不动产价值。

( # )房地产保有环节。对房地产保有征税的目的

在于合理调节政府与房屋或土地实际占有者之间的

收益分配。在这一阶段，目前世界上通行的主要税种

包括：

不动产税。又可分为三种类型：一是将土地、房

屋、有关建筑物和其他固定资产综合在一起而课征

的不动产税，如巴西、日本、芬兰、加拿大的不动产税

等。日本的固定资产税由市町一级政府征收，税率根

据房地产的地理位置确定，幅度从 &* + , #* &’ ，被

评估的土地价值低于 &% 万日元和建筑物价值低于

" 万日元的免征。二是只对土地和房屋合并课征的

房地产税，如墨西哥、波兰的房地产税，泰国的住房

建筑税等。波兰房地产税属地方税收，由地方议会规

定最高税率。印尼的不动产税主要是针对土地、楼宇

及永久建筑物课税的有效税率极低，不超过不动产

价值的 $* &’ 。三是单独对土地或房屋课征的土地

税或房屋税。土地税有地亩税（面积税）和地价税两

种形式。西方多已采用地价税（主要采用估价计税方

法），如奥地利的闲置土地价值税，韩国的综合土地

税，象牙海岸的已开发土地税和未开发土地税等。意

大利则开征建筑物地税、未建筑物地税。法国的房屋

税属地方税收，估价基础为一定时期的平均租金价

格，税率由各地自行制定。

财产税。在不征收不动产税的国家里，一般征收

财产税，如美国、英国、荷兰、瑞典、瑞士、丹麦、挪威、

智利等国。操作办法是将不动产与其他财产捆绑在

一起计算，就纳税人某一时点的所有财产课征一般

财产税，计税依据是不动产评估价值。其中，美国的

财产税极具代表性。美国把房地产归为一般财产，征

收一般财产税，以所有人为纳税义务人，计税依据为

房地产的核定价格，各州税率不一致，一般为 - ,
&$’ （名义税率）。而由于房地产评估价值低于实际

价值，实际税率只在 &* # , -’ 之间，其中房屋税的

税率只为房价的 &* $.’ 。美国某些州免征或轻征自

有自用房屋的财产税，几乎所有的州都免征宗教和

慈善机构的房地产税。荷兰的财产税属地方税收，是

地方政府为数不多的几个税种中最主要的税种，房

地产价值由地方政府参照房屋的市场价值评估确

定，税率由地方政府自定，对许多土地有免税规定。

定期不动产增值税。该税种主要是针对占有房

地产超过一定年限的产权者征收，通过对房地产的

重新评估，对其增值额征收，一般分两种：&$ 年期增

值税主要是对由于城市发展而引起的土地增值征

收；% 年期增值税主要是对由市政工程的改善而引

起的土地增值税征收。德国、英国、日本曾实行过的

土地增值税，意大利现行不动产增值税含有对未发

生转移的土地的自然增值。韩国的土地超额利得税，

是对土地所有者由于地价上升而获得的土地超额利

得所课征的一种税，课征对象限于闲置土地和法人

的非经营用地。

( - ) 不动产转让环节。对于无偿转让不动产，比

如房地产继承或赠与行为，世界各国普遍根据资产

价值征收遗产税（继承税）和赠与税。遗产税分为对

被继承人的遗产总额课征的总遗产税制，如美国、英

国、新加坡等，对继承人分得的遗产额课征的分遗产

税制，如日本、法国、德国等，以及混合遗产税制，如

意大利、爱尔兰等。对于不动产的有偿转让，主要是：

!所得税。房地产的所有者、经营者，由房地产有偿

转让获得的收入，都必须向政府缴纳所得税。大多数

国家如美国、日本、法国、英国等把房地产收入作为

企业或个人总收入的一部分/ 合并其他所得课征综

合所得税。为了抑制房地产投机、合理分配土地增

值/ 日本、法国和韩国对短期性土地转让加重收税。

"资产利得税。世界许多国家对具有投机性的资产

利得，开征“资产利得税”。征税目的在于控制地价上

涨，调节土地收益分配。法国、英国、爱尔兰等国都开

设了 “资产利得税”，美国也设置了类似 “资产利得

税”的“资产增益税”。#不动产转移增值税。有些国

家和地区将房地产转让收益分离出来，单独作为征

税对象，征收增值税。如意大利和我国及我国台湾地

区的土地增值税等。

#* 纳税义务人的国际比较。目前，各国对房地

产纳税义务人的规定，大致有以下三种：一是仅规定

房地产的所有人负有纳税义务，如美国、澳大利亚、

马来西亚等；二是仅规定房地产的使用人负有纳税

义务，如英国、法国、爱尔兰和新西兰等；三是规定房

地产的所有人和使用人均负有纳税义务，这主要是

在一些转轨经济国家，如波兰、捷克等。而我国不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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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的课税体系中，纳税义务人也包括不动产的所有

人和使用人。

#$ 计税依据的国际比较。对于房地产的计税依

据，大多数国家都是选择房地产的评估价而不是原

值作为计税依据，从而保证了国家财政来自房地产

市场的收益随物价水平的弹性而变化。如日本的土

地税按土地的估定价值征收，韩国的综合土地税基

础是土地的市场价值和租金价值。

%$ 税率设计的国际比较。总的来说，国际经验

是相对的低税率，在总体上实行低税率的同时，又充

分发挥税率的调节作用，在房地产市场的不同环节

采取差别性的税率。国际上一般是对不动产保有阶

段的税率较高，而不动产转让环节的税率较低。税率

的调节作用还表现在针对不动产的不同用途适用不

同的税率。

&$ 征收管理的国际比较。房地产课税的征收管

理权限，多数国家归地方政府，只有少数国家的少数

税种作为中央税或中央、地方共享税。房地产课税由

于作为课税对象的房地产其位置固定不变，不会发

生税基的地区转移，而且税源分散和纳税面宽等特

点，由地方征管便于掌握和控制税源。所以许多实

行分税制的国家，都把房地产课税归入地方税收

体系。我国目前涉及的房地产课税大部分归入地

方税体系。从征管手段来看，大部分发达国家已形

成一 套相 对成熟 的管 理办法 和配套制度。目前世

界各国所认可的和在实际征收中所运用的不动产估

价方法主要有市场比较法、收益还原法和重置成本

法。为此，许多国家都设有专门的不动产评估机构，

如英国的资本税收办公室、美国的财产管理及财产

评估办公室等。

三、对我国不动产课税制度改革的建议

我国不动产课税制度的改革，从与国际接轨的

角度及考虑到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，提出以下建议：

’$ 对于房地产保有的课税，全部以土地和房产

为征收对象，分两种：居住用不动产税和经营性不动

产差饷。( ’ )居住用不动产税。这种税是按土地和地

上建筑的资产价值进行征收。政府将居住用土地

和房产划分不同的段位。根据段位的不同制订不

同的征税标准，政府确定统一的评估基准日，由地

方政府不动产估价局对其所辖的所有登记在纳税

册上的居住用土地和房产进行特定期日的公开市

场价格评估，确定其应属的段位，税务人员依此评

估结果征税。

( * ) 经营性不动产差饷。这是一种间接税，根据

所有在册的经营性土地和房产的租金状况，由地

方政府不动产估价局确定其在固定日期的差饷价

值，地方依照各地事先确定的比率征税。对经营性

不动产的课税的税率应该高于对居住用不动产课税

的税率。

*$ 对于房地产的转让。这里要区分不动产的有

偿转让与无偿转让。有偿转让应该包括视同有偿转

让行为，主要是为防止纳税人通过将房地产无偿转

让给与自己无关的人，从而逃避纳税。房地产的有偿

转让主要是转让房地产产权 （在我国土地的转让只

有使有权的转让）主要应缴纳印花税；对于房地产

的无偿转让主要是指遗产的转移，可暂不开征此

税 。 这 主 要 是 从 我 国 的 文 化 观 念 和 历 史 传 统 考

虑。另外，取消土地增值税，对转让不动产增值所

得则比照资本利得征收所得税，个人就征个人所

得税，企业征企业所得税。目前对房地产转让市场

影响最大的为土地增值税，其目的主要是抑制房

地产的投机行为。土地增值税就本质而言是一种

资本利得税。为鼓励资本积累，各国对资本利得大

都给予低税或免税待遇。目前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已

经进入一个比较规范的时期，此税种可以并入所得

税，不必另外单独开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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